
法規名稱：(廢)土石採取探礦採礦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

廢止日期：民國 86 年 12 月 31 日 

 
 

第 1 條
 

本準則依環境影響評估法 (以下簡稱本法) 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
 

第 2 條
 

土石採取 (含堆積土石) 、探礦、採礦環境影響評估作業，依本準則之規

定，本準則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令。
 

第 3 條
 

主管機關審查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(以下簡稱評估書)

，分程序審查及實體審查，程序審查未通過者，不得進入實體審查。程序

審查內容如附件一。
 

第 4 條
 

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之編製應精要確實，其中環境影響說明書本文不

得超過一百五十頁，評估書本文不得超過三百頁；相關資料、文件、數據

等，得以附錄形式編製。但情形特殊，經主管機關認可者，不在此限。
 

第 5 條
 

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應以菊八開紙張 (二十一公分乘三十公分) 印製

；圖、表超過菊八開規格時，得摺頁處理。

前項書件文字、圖、表頁之字體須清晰且間距分明。
 

第 6 條
 

開發單位應先查明土石採取 (含堆積土石) 、探礦、採礦之基地是否位於

附件二之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，並應檢附有關主管機關公函、圖

件或實地調查資料等證明文件。

開發基地位於環境敏感區位或特定目的區位，依左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有左列情形之一，經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審查認定不應

    開發者，應不許可開發：

 (一) 位於現有、興建中、規劃完成且定案之重要水庫集水區。

 (二) 位於自來水水源、水質水量保護區。

 (三) 位於海岸潟湖、紅樹林沼澤、草澤、沙丘、沙洲、河口、珊瑚礁、

      濕地等。

二、其他相關法令所禁止開發利用之區域，應不許可開發。

三、相關法令所限制開發利用之區域，應取得有關主管機關同意或另覓替

    代方案。

四、區位中應予保護之範圍及對象，應詳予評估及研提因應對策。
 

第 7 條
 

環境影響說明書及評估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，依附件三、附件四、附

件五之規定辦理。
 

第 8 條
 

土石採取 (含堆積土石) 、探礦、採礦，應符合空氣污染防制法、噪音管



制法、水污染防治法、廢棄物清理法、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、飲用水管理

條例等相關環境保護法令之規定。

本準則有關環境品質之評估，應符合前項相關環境保護法令之規定，其因

環境之特性，應採更嚴格之約定值、最佳可行污染防制 (治) 技術、總量

抵減措施或零排放等方式為之，以符合環境品質標準或使現已不符環境品

質標準者不致繼續惡化。
 

第 9 條
 

土石採取 (含堆積土石) 或探礦、採礦，如規劃取 (抽) 用地面水、地下

水，應進行其環境影響調查、預測、分析及訂定對策，並經各該主管機關

核准。

前項開發行為位於地下水管制區或地盤 (層) 下陷區者，禁止規劃取 (抽

) 用地下水。
 

第 10 條
 

土石採取 (含堆積土石) 、探礦、採礦產生之廢棄物如委外清除、處理，

應檢附合格清除、處理機構之證明文件或調查當地合格清除、處理機構之

家數，並註明最終處理 (置) 地點之容量負荷。委由政府機關或經主管機

關同意之機構代為清除、處理，應檢附清除、處理容量、能力足以承受之

同意證明文件。如自行規劃處理設施，其環境影響應併入計畫中一併評估

。
 

第 11 條
 

土石採取 (含堆積土石) 、探礦、採礦之廢 (污) 水處理設施、廢棄物處

理設施，於分期計畫實施或引進污染源前即應完工試轉。
 

第 12 條
 

開發土路採取 (含堆積土石) 場、礦場之裸露地面與土路渣、礦渣、堆積

物等所造成之表面逕流，應分析其水污染特緎，並訂角環境保護對象。

前項開發期限屆滿或開發計畫停止後，其引起之污染問是亦應納入評估，

並訂定具體之解決對策及復整 (舊) 計畫。
 

第 13 條
 

土石採取 (含堆積土石) 場、礦場應於周界之適當位置規劃設置緩衝帶，

以減輕環境衝擊。
 

第 14 條
 

開發單位評估開發行為對環境產生影響之結果，其影響程度、範圍及對象

可量化者，應附適當比例尺之圖件，並於該圖件上標明其分布及數量。
 

第 15 條
 

開發單位為預測開發行為對環境產生之影響，其引用之各項環境因子預測

、推估模式，應敘明引用模式之種類、適用條件、設定或假設之重要參數

及應用於開發行為之適當性。

前項預測、推估模式，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會商有關機關訂定技術規範

公告之。
 

第 16 條
 

土石採取 (含堆積土石) 、探礦、採礦，經審查認定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

影響評估者，開發單位於評估範疇界定前，應依主管機關審查環境影響說



明書作成之審查結論填寫範疇界定指引表如附件六，送主管機關依本法第

十條召開會議討論確定評估範疇。
 

第 17 條
 

主管機關審查土石採取 (含堆積土石) 、探礦、採礦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

估書，經認定可接受開發時，應請開發單位於施工前，依環境影響說明書

或評估書內容及主管機關審查結論訂定環境保護執行計畫，並記載執行環

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。

前項計畫，應送原審查之主管機關備查。
 

第 18 條
 

土石採取 (含堆積土石) 、探礦、採礦環境影響評估作業，法令未規定者

，以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之決議為準。
 

第 19 條
 

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

